附件2

重庆市开州区妇幼保健院

月子中心月嫂服务相关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一)产妇护理

1、卫生护理:保持室内卫生的清洁、空气清新，协助观察产妇身体情况(主要是乳房、恶露、大小便)，清洗、更换产妇衣物，在产妇不能自理时帮助产妇擦洗身体、照顾产妇饮食。

2、乳房护理:帮助产妇清洗、热敷，按摩乳房，减轻乳房胀痛，指导产妇正确喂养、按需哺乳，协助产妇纠正乳头凹陷，护理乳头破裂。

3、心理疏导:疏解产妇产后焦虑、烦躁等情绪，减轻产妇操劳，多与产妇及其家人沟通，交流育儿心得，尽快恢复健康。

4、随时对产妇的身体状况观察、记录。

(二)新生儿护理

1、新生儿喂养:协助科学喂养，培养宝宝合理健康的饮食习惯，保证婴儿健康的营养需要。

2、正确调制配方奶粉，预防婴儿过饥、过饱。

3、随时观察新生儿异常情况，并及时告知产科护士

4、生活料理:及时为婴儿换洗衣物、尿布，清洗婴儿尿布与衣物，毛巾奶瓶等用品用具、消毒及整理。

5、随时对婴儿的身体状况(如食欲、食量、体温、大小便等)观察记录。

二、监督考核

(一)需方监督权利
1、需方有权审查供方提供的月嫂资质，若安排的月嫂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有权要求立即重新安排合格人员。

2、需方对提供的月嫂服务质量进行考核，每月考核包括人员服务患者的满意度、患者投诉和月嫂在院期间的综合技能操作考核及行为规范考核。包括:

(1)月嫂服务进行满意度调查至少一次，如果满意度低于80%，第一次要求供方进行整改;第二次要求供方支付当月总服务额度金额的0.5%作为违约金;如果连续三次满意度均低于80%，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满意度调查由月子中心牵头实施，每月不定期发放不少于服务人数的80%进行问卷调查或家属随机自行作出评价。)

(2)服务期间，一个月内被患者或家属投诉一次向需方支付违约金100元，第二次被投诉向需方支付违约金200元，第三次被投诉向需方支付违约金500元，执行翻倍式违约金制度，如一季度内被投诉四次及以上，经查实确是供方服务原因，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3)需方考核低于80分，供方向甲方支付500元违约金。一年度内发生10起考核分低于80分，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二)供方执行义务

1、每安排一名月嫂到需方需提交含月嫂个人相关信息的信息单备案。

2、人员进入月子中心须佩带甲方认可的工作证件，离职人员须及时收回，避免被他人冒用。

3、供方及月嫂不得过渡向患方推荐月嫂服务，以免引起患方的反感和影响患方休息。与患方发生合同纠纷不得影响院内诊疗秩序，不得发生争吵或其他过激行为。

4、供方提供的月嫂必须严格遵守需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参加需方要求的教育培训，服从需方管理;不得泄露需方任何商业及医疗、技术等信息;维护和塑造需方的良好形象，否则，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追究供方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5、因月嫂工作疏漏或出错引起的投诉、纠纷及安全责任事故、造成需方或其他第三方及供方人员自身的任何损失，供方要及时进行处理协调，所造成的赔偿由供方全额承担。若因此给需方带来任何损失，由供方全额赔偿和挽回影响。

6、月嫂上岗时须规范佩戴口罩、穿工作服、佩戴工作证、做到文明礼貌、大方得体、面带微笑、态度和蔼可亲，关心和尊重母婴，不得佩戴首饰。

7、月嫂严禁向患者、家属索取红包，且有义务爱护客人的财物，如因月嫂的个人原因给客户造成损失的，供方应予以全额赔偿。

8、供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得向需方的患者及家属收取任何费用及推销与月嫂无关的项目，一经查实第一次需方对供方提出警告并要求整改;第二次供方向需方支付当月总服务额度金额的0.5%作为违约金;第三次及以上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9、供方需要根据需方要求，委派一名有经验的主管不定期在需方医院，对提供的月嫂的后勤工作、协助需方月子中心护士对月嫂的考核工作及协调工作等。

10、供方每季度提供月嫂的质量考核结果及考核不合格者的处理方案;供方有义务每季度与需方开会一次，检讨服务质量依据开会结论进行整改，确保服务品质与安全。

三、人员要求

(一)人员配置

月嫂与患者1:1，供方提供月嫂是按照现目前实际运行人员数量来配置，供方根据需方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增减。岗位配置的调整应经需方同意后方可实施。供方提供人员必须经过需方进行审查考核合格后才可上岗。需方不设在岗保底人数和封顶人数，以实际发生数进行结算。

(二)人员资质

1.须提供月嫂个人简历及公司能力认可证明书。

2.应取得月嫂或育婴师等相关资格证书。

3.应持有有效的体检报告，包含乙肝、梅毒、艾滋、幽门螺旋杆菌项目检查。

4.月嫂上岗需持工作证原件，用于需方确认身份。

5.上岗月嫂均需购买雇主责任险，附加第三方责任险。

6.月嫂经需方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安排工作。

(三)其他

1、供方派驻的工作人员为年龄55岁以下身心健康，五官端正的女性，具有爱心、耐心及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丰富的月嫂服务经验。

2、实行24 小时工作制，中途无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服务对象,直至一个服务周期结束(即产妇出月子中心为止)。

3、根据实际服务时长情况，从开始到结束时间以24小时为1天。时长超过24 小时后不足6小时部分,不计费用;大于6小时且未满12小时部分，按照0.5天费用计算；大于12小时且未满24小时部分，按照1天费用计算。(例如:2026年1月1日8:00-2026年1月5日10:00为4天;2026年1月1日8:00-2026年1月5日15:00，为4.5天;2026年1月1日22:00-2026年1月6日15:00，为5天。)

4、在护理母婴过程中，随时关注孕产妇、新生儿的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护人员。禁止擅自给意见建议及小丹方偏方处理等。禁止向产妇及家属销售推荐一切与服务项目无关的或服务项目以外的所有服务及产品，一经发现需方有权给予辞退。

5、月嫂所用的工作服、一次性口罩和手套等相关工作用品由供方自行提供。

6、供方为派驻的工作人员购买集体工伤险和服务对象公众责任险。若供方派驻的工作人员发生事故包括但不限于工伤事故或造成服务对象伤害的所有责任都由供方负责承担，与需方无关。



